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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应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工作人员委员会的请求，转递日内瓦联合国工作

人员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A/32/30)的声明。

秘书长获悉这份声明也反映了参加联合国共同薪给、津贴和福利金制度的，其

他设在日内瓦的组织的工作人员代表大会和工作人员委员会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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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关于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薪给的建议

总协定、劳工组织、电信联盟、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卫生组织、知识产权组织和气象组织的

工作人员代表大会和工作人员委员会的说明

一、序言

1. 如何决定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的薪给一向是一项棘手的问题。其原因并不

难解释:有些是由于日内瓦经济的性质;另一些是由于七个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和

三、四个彼此没有好好协调的主管级别(行政当局、行政首长、联合国秘书长、大

会)之间的相互关系非常复杂。

2. 在这个问题最近造成的危机中，有两个机构介入:一个是联合检查组，它

触发了目前的危机;另一个是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它最近才卷入联合国系统错

综复杂的行政机构和职务中，但是对这个系统的和谐并没有帮助。

3. 原先希望在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介入决定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的薪给的过程

后，会使这个过程更加客观、更有条理一-这是某些方面前此处理这个问题的时侯

没有注意到的。 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如果负责当局坚持采用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关

于一般事务人员薪给的建议的话，该委员会的行动可能造成日内瓦国际组织有史以

来最严重的危机。 何以会如此，说明如下。



二、法律根据

A/C.S/'32/4ß 
Chinese 
Page '3 

也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并非处于完全的法律真空之中。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三

日各主任和秘书长的代表同日内瓦各组织的工作人员的代表签署了一项协定，规定

了今后一般事务人员的薪给水平。 这项协定的要点已编入各组织的工作人员服务

细则和条例，作为一般事务人员薪给表。 一味专横地用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所

建议的薪给表来取代上述薪给表，在法律上是有问题的。

5. 而且，工作人员可能会有更多的理由向行政法庭提出申诉，要看应用该委

员会建议的薪给表可能决定采取的程序如何。

6. 按照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约第十二条第 1 款的规定一一这是目前唯一可以

适用的规定---该委员会只能作出建议。 然而，该委员会似乎认为它作的是决定，

毫无疑问，应该执行。 另一方面，工作人员认为按目前的情况，公务员制度委员

会的建议只是就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薪给问题寻求一般说来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时

应予考虑的因素之一.

7.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建议是无效的，因为它没有遵守联合国大会第 A/

31/193B 号决议关于其职权范围的规定，这项决议要求该委员会在进行调查之前

先确立调查的方法a

8.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约中规定确立方法是必要的先决条件，第十、十一和

十二条列出了执行业务的合理顺序。 还应当指出，这一点是行政协调会提交公务

员制度委员会第三届会议(一九七六年三月八日至二十六日)的一个制定这方面某

些原则的文件中不得不承认的，该文件强调"在展开任何调查之前，试图就取得、

处理、分析和评价数据的详细方法达成协议"实在是很重要的 {ICSC/R. 36. 附

件三，第 19 (d) 段)。

9. 这些法律规章方面的理由大大限制了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建议的重要性，

此外还必须考虑到显现其方法基础脆弱不堪的下列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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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员会的行动

10. 决定一般事务人员薪给的基本原则是要把这类薪给建立在"当地一般最佳

待遇"的水平上。 委员会已经硝认了这个原则。 传统上，日内瓦为决定这种待

遇，须调查整个市场;事先在每个工作所须收集的数据类剔中，决定一个适当的水

平。 委员会根据"当地一般最佳待遇"尿则的新解释，以一种不同的办法，替代

了原来的程序一一这个办法等于下列方程式:当地一般最佳待遇=最佳雇主提供的

待遇。 这个有点画蛇添足的原则意思是指:只考虑大体上提供最佳待遇的雇主所

提出的数据，而不考虑整个幅度的新给资料。 于是问题成了如何定出最佳雇主的

定义，以及如何进行调查以决定却些是最佳雇主。

1 1.为此，首先必须调查所有雇主或盟主屡主的抽样;同过去相反，不冉订出

一个数量上的标准(雇员须不少于五十人) ，因为这不合市场的特性，可能排除许

多最佳雇主。 由于时间表上的需要 F 委员会省掉了这个不可缺少的阶段，而竟直

接处理推定的最佳雇主的抽祥，这个推定所根据的不过是日内瓦雇主联合会提供的

无法查证的意见。

1 2.这个方法的缺点之一是:推定的各最佳雇主一经顶先选定，就无法查核这

个推定是否正确，因为除了它们的资料以外，收集不到其他资料;不过，当地的公

共机关、联合国常驻特派国及非营利的研究机构仍是一些例外。

13. 所以说这个方法是纯梓基于抽象的概念，是由于下列事实:收集到的数据

无法显示有一类雇主可以看作是最佳雇主，因为每个雇主对不同工作所付的新给太

过参差不齐，而最后的取样范国又太窄狭。 因此，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不得不放弃

这个概念，处理就每个工作所收集的整个幅度的薪给资料，来订出薪给表，也就是

与从前打算采用的，作为以预先选定的方式进行选择性调查的理由的办法刚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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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委员会芸玉不敢说已经根据实际上这样脆弱的假定，正确地进行了这类的

调查，因为它实际上只曾从半数"推定的最佳雇主"收集到的资料，这种比较上的

缺陷，一部分也是由于缺乏时间，一如委员会本身所承认的。

1 5. 分析这些资料，显示出被调查的雇主不能认为是最佳雇主，因为日内瓦市

政府各机构一一所指最佳雇主的唯一外部对比点一-的薪给水平略高于其他一切雇

主的平均水平。

16. 至于对妇女有差别待遇的工资，委员会不顾过去的教训，竟而着手进行调

查典型的"妇女"工作，并收集关于由两性担任的工作中女性雇员的资料。 最后，

委员会必须取消后一种资料，并承认有差别待遇存在的事实。 不过它拒绝取消纯

由"妇女"担任的工作，因为非常难于测度待遇的差别有多么大，委员会根据经验

上的方法，对这种差别大大地低估了。

17. 外部对比点定为第七十五百分位数，如果所处理的数据，系关于全是最佳

雇主或所有最佳雇主的抽样，这个对比点是正确的，如果所处理的数据受到预先仑

促选定的有一般雇主在内的数据的不良影响，这个对比点就不正确了。

18. 内部对比点的啸定，对最后决定的作出有最大的影响。 从某一个夕陪F 对

比点开始，各种可能有的内部对比点(每一个职等从第一级到第十一级)可以产生

却给表的一个幅度.其中最高的要较最低的多出百分之三十。 这里也和其他

地方一样，缺乏现成的方法作为准据，委员会选定了内部对比点( G- 4 J 第六级)

既未认真地找出这个选择的理由，又没有细心地考虑工作人员代表提出的理由。

1 9 .委员会的建议因此是一整套凭经验作出的决定的最后结果，作出这套决定

所根据的是:自选的调查方法、"推定为最佳雇主"的抽样、 "妇女"工作的薪给，

以及对内部和外部对比点的决定，这不过是几项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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乓 工作人员协会的补充调查

20. 日内瓦各工作人员协会为了进一步证明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缺陷，在组

织间辩护委员会中采取主动，对日内瓦的进行了一次补充调查。

21 . 这项调查指出，首先，委员会并没有在最适当的条件下收集数据。事实

上:

(a) 在委员会的第一个抽样调查中，委员会只能从总数 45 家雇主中取得 22

家雇主有效数据，有 18 家经委员会调查的公司拒绝回答委员，会的问题单;

不过，工作人员聘用的顾问却能从这 18 家公司取得关于薪给的数据;

刨 根据上述顾问的经验，有理由相信委员会收集的数据可能有异常的地方，

从而影响委员会调查的最后结论。 是否如此，只要把委员会所调查各公

司的数据的代号交给该顾问，便可查证。

22. 根据该顾问所收集的新教据J 可以从现有数据的所有公司中选出 20 或

22 家最好的公司，再以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方法来分析有关的薪给数据，一定会

得出与委员会调查不同的数字。

23. 上述补充数据也构成一组同质数，可据以评价对3 内瓦女性雇员在工资

上的歧视，其可靠程度较委员会的为高。 委员会对所有情形的工资歧视估计都是

百分之八，实际上却是百分之十E点八，而这与瑞士政府的统计数比较起来，还算

是保守的估计。

专结论

24. 委员会的报告回顾了过去决定目内瓦服务人员薪给的因素，特别强调所

遭到的困难。 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困难当然是有的，可是，在二十五年内发

生了一些争执并不就表示整个情况在基本上是不健康的;事实上，这是雇主与雇员

在讨论雇用条件时所不可避免的通常有约紧张关系。 多年以来，在委员会前任的

各咨询机构的谨慎干预下，工作人员和行政当局已学会在薪给的重要问题上彼此合

作并遵守若干规则，特别是根据劳工组织关于集体谈判所作建议而产生的规则。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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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一点，应该指出，一九七六年的罢工并不是直接为了要求加薪，而是如联合检

查组着重指出的，其原因在于没有遵守现有协议，以及若干行政当局与其工作人员

的关系之间有不园满的地方。 这一点可从最后决定的数字低于调查所得的数字得

到证明。

25. 委员会的干预把所有这些彻底改变了。 委员会建立了一套从属关系，

取代了由一套共同同意的规则所支配的雇主与雇员间的传统矛盾关系;对委员会条

例中关于工作人员协商的规定只是象征性地遵守。 委员会对于在其职权范围内的

任何重犬问题，都没有真正考虑到工作人员的立场(包括: 方法的选择，选择要

调查的雇主的标准，对待女性雇员所受薪给歧视的态度，对雇主所发问题单的内容，

决定内部对此点的理由)。

26. 正如一九六六年的目内瓦调查一样，这次又是由行政当局单方面进行，

丝毫不与工作人员合作，而这正是行预咨委会当时加以批评的理由。

27. 如果我们根据委员会解决以往困难的成功程度来评价它的工作，所得的

结论一定是不好的。 事实上，委员会这次的调查在技术上的缺陷如此之多，对工

作人员的意见如此缺乏考虑，它在日内瓦所引起的工作人员的反应很可能比以往任

何一次调查更要严重。

28. 基本上，这种情况，是由于低估了技术上的困难和委员会履行其任务所需

要的时间所造成的。基于这一情况，任何负责考虑是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所作建

议是否适当或审查其适用这些建议的方式的人都必须极其谨慎从事。




